
學校編號： 215830 

 
 
 
 

 

質素評核報告 

 
 
 
 
 
 
 

啓思幼稚園（杏花邨）  

 
 

香 港 杏 花 邨 盛 泰 道 一 百 號 幼 稚 園 B 

 

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、 三 十 日 及 二 月 一 日  

 
 
 
 
 
 
 
 

教 育 局  

幼 稚 園 視 學 組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

教育局（二零一八年） 

 
本報告可部分或全部翻印，但不得作商業或宣傳用途。翻印時必須說明出處。 



1 

質 素 評 核 日 期 ： 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、 三 十 日 及 二 月 一 日  

 
學 校 通 過 質 素 評 核   
學 校 不 通 過 質 素 評 核  

學 校 的 表 現  

1. 學 校 的 持 續 發 展  

1.1 學 校 與 機 構 屬 校 有 緊 密 協 作 ， 有 利 資 源 共 享 ， 產 生 協 同 效 應 ， 共

同 提 升 教 育 質 素 。 機 構 定 期 安 排 教 師 培 訓 ， 有 助 屬 校 教 師 與 時 並

進 ， 增 強 他 們 的 教 學 效 能 。 管 理 層 跟 進 上 次 質 素 評 核 的 建 議 ， 帶

領 全 校 教 師 有 效 進 行 自 評 工 作 ， 利 用 評 估 工 具 ， 從 不 同 角 度 檢 視

學 校 各 範 疇 的 工 作 進 展 ， 將 自 評 融 入 日 常 教 學 和 行 政 工 作 中 。 近

年 ， 學 校 以 促 進 兒 童 自 主 學 習 能 力 和 對 語 文 的 興 趣 為 關 注 事 項 ，

為 教 師 提 供 培 訓 ， 提 高 他 們 的 專 業 能 量 。 教 學 團 隊 協 作 無 間 ， 共

同 落 實 計 劃 ， 實 踐 培 訓 所 學 ， 改 善 課 室 環 境 布 置 和 教 學 技 巧 ， 計

劃 達 到 一 定 的 成 效 。  

1.2 學 校 通 過 不 同 渠 道 搜 集 家 長 意 見 ， 作 出 適 切 跟 進 ； 與 家 長 有 充 足

的 溝 通 ， 建 立 良 好 的 合 作 夥 伴 關 係 。 學 校 善 用 家 長 資 源 ， 成 立 家

長 教 師 會 ， 又 邀 請 家 長 擔 任 義 工 ， 協 助 學 校 推 行 社 區 探 訪 、 製 作

教 具 等 活 動 。 家 教 會 和 家 長 義 工 能 有 效 發 揮 溝 通 橋 樑 的 角 色 ， 促

進 家 校 合 作 。 學 校 會 邀 請 家 長 參 與 由 機 構 舉 辦 或 校 本 推 行 的 親 職

教 育 活 動 ， 藉 此 向 家 長 介 紹 學 校 的 辦 學 理 念 ， 同 時 向 他 們 傳 遞 正

確 的 育 兒 信 息 。 家 長 認 同 及 支 持 學 校 的 工 作 ， 有 利 學 校 的 持 續 發

展 。 學 校 關 愛 兒 童 ， 支 援 他 們 的 不 同 學 習 需 要 ， 設 轉 介 機 制 與 個

案 記 錄 ， 為 有 需 要 兒 童 提 供 適 當 的 支 援 服 務 。 教 師 團 隊 經 常 分 享

輔 導 兒 童 的 心 得 和 技 巧 ， 能 適 時 為 兒 童 提 供 協 助 ， 齊 心 建 立 和 諧

共 融 的 校 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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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學 與 教  

2.1 學 校 與 機 構 各 屬 校 共 同 編 訂 課 程 大 綱 ， 以 此 作 為 藍 本 ， 設 計 校 本

課 程 。 學 校 以 主 題 的 模 式 編 擬 綜 合 課 程 ， 內 容 全 面 ， 能 夠 涵 蓋 不

同 的 學 習 範 疇 ， 顧 及 兒 童 正 確 態 度 的 培 養 ， 以 及 技 能 和 知 識 的 學

習 。 學 校 跟 進 上 次 質 素 評 核 的 建 議 ， 確 保 兒 童 每 天 有 足 夠 的 機 會

進 行 音 樂 、 體 能 和 自 選 活 動 ， 為 他 們 提 供 均 衡 的 學 習 經 歷 。 學 校

亦 會 因 應 主 題 的 學 習 內 容 ， 安 排 參 觀 活 動 ， 例 如 參 觀 公 園 、 超 級

市 場 、 消 防 局 等 ， 又 會 根 據 不 同 的 節 日 安 排 特 別 活 動 ， 如 進 行 模

擬 年 宵 市 場 買 賣 遊 戲 和 扒 龍 舟 比 賽 等 ， 豐 富 兒 童 的 學 習 和 生 活 經

驗 。  

2.2 學 校 設 有 課 程 管 理 機 制 ， 以 統 籌 、 監 察 及 檢 討 各 級 的 課 程 。 學 校

與 各 屬 校 就 課 程 的 推 行 有 定 期 的 經 驗 分 享 和 交 流 ， 可 互 相 借 鑑 和

參 考 相 關 的 經 驗，持 續 完 善 課 程 規 劃。領 導 層 亦 會 定 期 到 校 觀 課 ，

給 予 教 師 意 見 ， 幫 助 教 師 提 升 教 學 成 效 。 學 校 的 管 理 層 參 與 各 級

的 課 程 會 議 ， 審 閱 課 程 文 件 ， 並 通 過 巡 課 和 觀 課 ， 掌 握 課 程 推 行

的 情 況 。 教 師 定 期 作 教 學 反 思 ， 惟 部 分 教 師 的 教 學 檢 視 較 多 描 述

教 學 的 過 程 或 兒 童 進 行 活 動 的 情 況 ， 尚 可 多 按 兒 童 的 表 現 ， 探 討

教 學 上 所 遇 到 的 問 題，並 提 出 改 善 的 方 案，加 強 教 學 反 思 的 成 效 ，

持 續 提 高 學 與 教 的 效 能 。  

2.3 學 校 重 視 兒 童 自 主 學 習 的 能 力 ， 並 於 上 學 年 以 此 為 發 展 計 劃 。 管

理 層 帶 領 全 體 教 師 全 面 檢 視 各 級 的 環 境 創 設 ， 包 括 各 級 課 室 的 布

置 、 入 角 記 錄 表 、 各 區 角 的 學 習 目 標 ， 作 適 切 的 跟 進 和 調 適 ， 使

能 更 配 合 各 級 兒 童 的 能 力 、 需 要 和 興 趣 。 觀 察 所 見 ， 各 級 兒 童 能

夠 明 白 課 室 內 的 文 字 或 圖 象 指 示，例 如 兒 童 懂 得 遵 從 入 角 的 要 求，

為 自 選 活 動 作 規 劃 、 記 錄 和 檢 視 ， 亦 會 根 據 自 己 的 需 要 ， 主 動 前

往 課 室 內 的「 衞 生 清 潔 站 」清 潔 鼻 子 和 雙 手。兒 童 有 足 夠 的 機 會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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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 自 己 的 興 趣 計 劃 活 動 ， 在 課 室 或 校 園 的 大 堂 進 行 不 同 的 自 選 活

動 ， 表 現 投 入 。 在 教 師 適 切 的 引 導 下 ， 大 部 分 兒 童 能 夠 與 朋 輩 交

流 ， 或 各 自 通 過 操 弄 和 探 究 ， 享 受 自 主 學 習 的 樂 趣 。  

2.4 學 校 注 重 兒 童 對 語 文 學 習 的 興 趣 ， 以 此 為 本 學 年 的 發 展 計 劃 。 學

校 檢 視 和 改 善 日 常 學 習 活 動 的 規 劃 ， 調 適 教 具 的 設 計 ， 期 望 讓 兒

童 更 有 效 掌 握 和 運 用 語 文 。 學 校 安 排 兒 童 欣 賞 劇 團 表 演 ， 讓 他 們

有 機 會 體 驗 當 中 語 文 應 用 的 美 感 和 樂 趣 ； 積 極 提 供 不 同 的 書 籍 ，

鼓 勵 家 長 與 兒 童 一 起 閱 讀。學 校 亦 有 檢 視 及 整 合 相 關 課 業 的 安 排，

以 配 合 計 劃 的 推 行，惟 高 班 部 分 課 業 的 內 容 未 能 切 合 兒 童 的 能 力，

須 跟 進 改 善 。 是 項 計 劃 較 為 着 重 培 養 兒 童 語 文 讀 、 寫 的 能 力 和 興

趣 ， 學 校 尚 可 一 併 檢 視 有 關 語 文 聽 、 說 活 動 的 安 排 ， 同 時 作 適 當

的 部 署 ， 讓 計 劃 能 達 更 全 面 的 成 效 。  

2.5 學 校 能 夠 靈 活 運 用 校 園 的 空 間 ， 讓 兒 童 參 與 各 類 型 的 活 動 。 兒 童

能 夠 在 校 園 的 户 外 遊 戲 場 地 進 行 體 能 活 動 ， 遇 上 天 氣 的 問 題 ， 學

校 亦 能 夠 作 適 切 的 安 排 ， 讓 兒 童 在 戶 內 進 行 相 關 活 動 。 學 校 在 大

堂 的 位 置 設 立 自 選 學 習 區 ， 配 合 各 級 兒 童 的 學 習 需 要 ， 提 供 不 同

層 次 的 活 動 。 課 室 內 設 有 不 同 的 學 習 角 ， 包 括 語 文 角 、 識 數 角 、

扮 演 角 等 ， 讓 兒 童 按 照 自 己 的 意 願 進 行 自 主 學 習 。 學 校 尚 可 增 添

科 學 角 的 物 料 ， 加 強 當 中 的 探 索 元 素 ， 培 養 兒 童 好 發 問 、 愛 探 究

的 學 習 興 趣 。  

2.6 教 師 關 愛 兒 童 ， 有 耐 心 ， 語 調 温 和 ， 是 兒 童 良 好 行 為 的 模 仿 和 學

習 對 象 。 教 師 有 充 足 的 教 學 準 備 ， 能 夠 運 用 實 物 、 圖 片 或 短 片 等

吸 引 兒 童 學 習 ， 提 升 他 們 的 學 習 興 趣 。 教 師 尚 宜 檢 視 教 學 計 劃 所

涵 蓋 的 教 學 內 容，作 適 量 的 調 適，好 讓 兒 童 在 預 設 的 活 動 時 間 內 ，

能 夠 有 充 足 的 機 會 表 達 自 己 的 意 見 ， 分 享 經 驗 和 感 受 ， 加 強 兒 童

與 教 師 和 朋 輩 之 間 的 互 動，深 化 當 中 的 學 習 經 歷。兒 童 守 規 有 禮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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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 隊 和 進 行 活 動 時 有 良 好 的 秩 序 ， 亦 懂 得 向 教 師 及 同 伴 道 謝 ， 以

及 會 主 動 關 懷 別 人 。 學 校 又 安 排 兒 童 擔 任 小 組 長 服 務 同 伴 ， 有 助

他 們 培 養 樂 於 助 人 、 認 真 盡 責 的 品 格 。  

2.7 學 校 採 用 持 續 觀 察 的 方 式 ， 評 估 兒 童 各 方 面 的 表 現 。 學 校 定 期 觀

察 和 評 量 兒 童 ， 了 解 他 們 在 各 範 疇 的 學 習 進 度 與 發 展 情 況 。 學 校

與 家 長 保 持 密 切 的 溝 通 ， 鼓 勵 家 長 在 手 冊 填 寫 兒 童 在 家 中 的 行 為

表 現 ， 以 全 面 了 解 兒 童 的 成 長 。 學 校 會 總 結 兒 童 的 學 習 和 發 展 情

況 ， 惟 當 中 以 等 第 方 式 交 待 兒 童 的 表 現 ， 未 能 全 面 呈 現 兒 童 階 段

性 的 表 現 。 學 校 尚 宜 作 跟 進 改 善 ， 讓 評 估 發 揮 其 促 進 兒 童 學 習 的

功 能 。 學 校 能 夠 有 效 運 用 評 估 資 料 ， 作 為 檢 視 課 程 的 依 據 。  

 

3. 促 進 學 校 自 我 完 善 的 建 議  

3.1 學 校 已 建 立 自 評 文 化 ， 教 師 能 共 同 合 作 ， 部 署 關 注 事 項 的 策 略 。

管 理 層 尚 可 帶 領 教 學 團 隊 ， 針 對 學 校 情 勢 ， 訂 定 更 具 焦 點 的 工 作

目 標 ， 並 按 發 展 計 劃 ， 訂 立 具 體 合 宜 的 成 功 準 則 ， 使 能 更 善 用 資

源 ， 促 進 計 劃 成 效 。  

3.2 管 理 層 尚 可 加 強 課 程 領 導 的 角 色 ， 帶 領 教 師 多 以 兒 童 表 現 作 為 教

學 反 思 的 依 據，並 提 出 有 效 的 改 善 建 議，加 強 檢 視 的 成 效。此 外 ，

學 校 尚 宜 檢 視 各 級 的 校 本 課 程 ， 避 免 預 設 過 多 的 學 習 內 容 ， 以 能

提 供 足 夠 的 時 間 和 機 會 ， 讓 教 師 通 過 有 效 的 提 問 ， 引 導 兒 童 表 達

所 思 所 想 ， 進 一 步 提 升 學 與 教 的 效 能 。  

 




